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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836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7 年 12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               

貳、地點：臺北市仁愛路 1 段 50 號 8 樓 805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詹主任委員婷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煜堂 

肆、出席委員：翁副主任委員柏宗、孫委員雅麗、陳委員耀祥、郭委員文忠、

洪委員貞玲、鄧委員惟中 

列席人員：蕭主任秘書祈宏、鄭技監泉泙、陳技監子聖、蔡技監炳煌、 

王處長德威、羅處長金賢、陳處長國龍(陳副處長春木代)、 

陳處長崇樹、黃處長金益(吳副處長娟代)、溫處長俊瑜、 

謝處長煥乾(黃副處長文哲代)、石主任博仁、林主任文益、 

陳主任勁欣 

伍、確認第 835 次委員會議紀錄。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案  由：「因應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終止用戶權益保障行動方案」辦理

進度報告案。 

提案單位：平臺事業管理處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5 條、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48

條規定及本會本（107）年 1 月 12 日公告「因應第三代行動通

信業務終止用戶權益保障行動方案」辦理。 

二、 第三代行動通信（3G）業務之特許執照有效期間依規定將於本

年 12 月 31 日終止，本會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 3G 服務以漸進

方式終止營運，使該業務特許執照屆期前，得於「零衝擊、無

爭議」原則下，達成「服務完全移轉」之政策目標，平臺事業

管理處爰研議提出旨揭行動方案。 

三、 案經第 779 次及第 782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於本年 1 月 12

日公告旨揭行動方案後，隨即成立「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終止

工作小組」，並於第 798 次、第 810 次、第 821 次及第 833 次

委員會議提出執行進度及成效報告，該處續將截至本年 12 月

15 日之執行進度及成效提出報告。 

結論：洽悉。 

柒、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：本會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須提委員會議確認及其經分組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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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決議案件討論案。 

提案單位：秘書室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秘書室彙整相關處依前揭要點第 5 點、第 7 點所提案件，擬具

處理結果之案件清單計 379 件，及依前揭要點第 4 點、第 6 點

所列業經本會第 673 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 42 件，提報

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。 

決議： 

一、平臺事業管理處所提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營運

計畫中「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」基本頻道變更討論案，請依委

員會議意見辦理後，續行審議。 

二、本次所提其餘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照案通過（如附件）。 

第二案：「固定通信業務服務品質規範」修正草案討論案。 

提案單位：平臺事業管理處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為增進固定通信用戶之消費權益，提升服務品質滿意度，並為

確保用戶資料與隱私保護，平臺事業管理處檢視現行固定通信

業務服務品質規範，研議提出旨揭修正草案。 

決議：本案請依委員會議意見研議後，續行審議。 

第三案：廢止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之預告結果及後續發布事宜討論案。 

提案單位：平臺事業管理處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電信法第 14 條第 6 項、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及行政程

序法等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鑑於我國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所涵攝之 5 項業務均已終止，

民眾之通訊需求亦有相關業務接續提供，平臺事業管理處基於

旨揭管理規則未來已無施行之必要，爰依法建議予以廢止。 

三、 案經第 814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該處於辦理預告事宜完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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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擬處建議。 

決議：本案審議通過，請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規廢止發布事宜。 

第四案：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核發行動寬頻業務 2100MHz頻

段特許執照討論案。 

提案單位：平臺事業管理處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 49 條、第 5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

第 52 條第 1 項等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 106 年行動寬頻業務 2100MHz

頻段競價得標者之一，其標得頻段 E4 經指配頻率為上行

1935MHz~1940MHz；下行 2125MHz~2130 MHz。 

三、該公司於完成事業計畫書及系統建設計畫書變更，相關系統建

置經本會審驗合格，並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相關規定事項辦理

完竣後，依前揭規定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檢附相關文件向本會

申請核發特許執照。平臺事業管理處爰就相關文件初步審查後

提出擬處建議。 

決議：核發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寬頻業務 E4 頻段之特許

執照。 

第五案：「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」修正草案討論案。 

提案單位：射頻與資源管理處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電信法第 48 條第 2 項及規費法第 11 條等規定辦理。 

二、鑑於未來 5G 之頻譜使用需求特性為大頻寬、高頻段，並為配

合「學術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管

理辦法」增訂商業實驗研發(簡稱 PoB)電信網路等因素，現行

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相關計算公式及基準須配合修正，以符實

務。 

三、射頻與資源管理處爰進行研析及影響評估後，提出旨揭修正草

案。 

決議：本案依委員會議意見修正通過，請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

規預告事宜。 

第六案：「本會捐助之通訊傳播類財團法人具體財務績效指標核定及評

核要點及獎金發放原則草案」續行討論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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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射頻與資源管理處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2 項

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為利本會捐助之財團法人在核發獎金處理程序上有一致性作法，

射頻與資源管理處爰依前揭規定，研議「政府捐助之通訊傳播

類財團法人具體財務績效指標核定及評核要點草案」及「政府

捐助之通訊傳播類財團法人獎金發放原則草案」。 

三、案經第 829 次委員會議決議續行審議，射頻與資源管理處業依

委員會議意見辦理後，提出擬處建議。 

決議：本案依委員會議意見修正通過，請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

布事宜。 

捌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38 分。 

 

 


